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棕櫚灘 
 
 
本 會 守 則  
 

a. 租用團體（客人）必須遵守棕櫚灘（本會）之守則，如有違反，本會有權隨時終止

客人繼續享用本會的服務及/或設施，所繳費用恕不退還。 

  

b. 本會內嚴禁賭博或任何違反法律之行為。一經發現，本會有權即時終止其活動進行。 

 

c. 本會範圍內請攜起或牽制您的狗隻或寵物，否則本會職員有權拒絕內進。 

 

d. 本會範圍內（包括草坪上），嚴禁狗隻便溺。 

 

e. 在草坪上不准穿著高跟鞋。 

 

f. 紅番營及家庭營內嚴禁任何寵物或狗隻內進; 本會範圍內嚴禁寵物或狗隻過夜。 

 

g. 紅番營及家庭營內嚴禁吸煙。 

 

h. 一切標貼、標語或旗幟等，須先獲本會批准後，方可於指定地點懸掛。  

 

i. 如須在本會內攝錄或採訪之客人，須以書面申請，否則一概謝絕。  

 

j. 本會可能不時需要關閉全部或部分場地，以便清潔，保養或在特殊情況時。如認為

有必要，本會有權隨時要求用戶離開該地區。 

 

k. 對於客人有意安排自己的活動日程，必須事先通知本會並取得批准。本會資源有

限，因此，並不是所有的設施均可在任何一個時間提供。請向工作人員詢問進一步

的資料。 

 

l. 宿營客人須於離營日上午10:00時至中午12:00辦理退營手續，交還所有借用物品及以

現金支付所有有關費用。提早退營及保證金退款需於入營時預完安排，否則將不獲

處理。 

 

m. 噪聲控制： 

 

所有客人於本會範圍內不應產生任何過量的音樂或噪聲（包括使用任何音響器材，

聲音廣播），同時活動進行期間請盡量降低聲量，以免構成對其他使用者及附近居

民之滋擾。 

 

客人必須遵守執行所有香港有關噪音管制之條例或規章，免於任何因抵觸有關之噪

音管制條例所引起有關政府部門對本會之訴訟及法律責任。客人並且負上賠償本會

因此而引致的一切法律責任及損失。 

 

如有關政府部門通知或要求停止產生過量噪音，本會有權即時停止任何客人之過量

音樂或噪聲，直到聚會完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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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. 設備和材料等： 

 

客人攜來一切設備及物品，須自行保管，如有遺失或損壞，本會概不負責。 

出於安全原因，如攜有任何化學或易燃物品或設置進場，必須事先通知本會並取得

批准。 

所有不明物品攜進本會而未經事先通知及批准將不獲承認，也不接受。 

o. 財物保管：  

客人將負責提供客人或出席賓客攜來一切財物，用品，印刷品或其他貴重物品之保

管，如有遺失或損壞，本會概不負責。 

p. 會場清潔：  

任何過量物質，包括但不限於食品，飲料，糖果，裝飾品，垃圾留在本會範圍內可

能會導致後加清潔費。客人將需負責這方面的費用。  

q. 損壞及「保證金」：  

客人有責任為客人及/或其出席賓客，職員，代理人，承包商對本會設施造成的一切

損害或破壞的行為負責。這包括但不限於對本會任何家俱，燈飾，水上運動裝備，

營具，設備，裝飾，草坪，植物，樹木或柵欄之損壞，弄污或遺失而要作出的任何

更換，維修和/或引起之清潔費用作照價賠償。  

 

客人在入營或取得場地前需以現金存入下述「保證金」，這筆款項將於退營或離場

時扣除一切上開有關之賠償，餘額退還客人。如保證金未足支付有關賠償，客人定

當另行支付餘下費用。 

 

現金「保證金」要求： 

12‘ 紅番營 每營 $200 

16‘ 紅番營 每營 $300 

26‘ 紅番營 每營 $800 

家庭營 每營 $400 

聚會派對場地  場地租金之 30%  

 

r. 違禁物品：  

本會內嚴禁下列物品：蠟燭（除置於防滲容器內），香燭，煙花（除場內預設之營

火），明火和武器。 

 

s. 本會保留有關借用本會的服務及/或設施之最終權利，同時於必要時可取消己訂之營

期或場地及發還所付款項而無需申述理由。 

 

t. 本會有權因應需要修改本會守則，怒不另行通知。 

 


